吉安市交警支队政务公开目录

	职能类

	序号
	公开项目
	公开

形式
	公开

时限
	公开

范围
	公开

程序
	公开责任部门
	联系电话


	备注



	1
	主要职责
	政务信息网、

支队门户网站

	常年
	全社会
	经支队审核后公开
	政宣科
	8225717
	

	2
	领导简介
	
	
	
	
	
	
	

	3
	机构设置
	
	
	
	
	
	
	

	4
	机关处室职责
	
	
	
	
	
	
	

	许可类
	
	

	(一)业务办理
	
	

	5
	机动车驾驶证发放
	政务信息网、

支队门户网站、

资料查阅场所、

窗口单位公开上墙
	常年
	全社会
	同上
	车管科
	8225936
	

	6
	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
	
	
	
	
	车管科
	8245622
	

	7
	权限内影响交通安全的占用、挖掘公路或使公路改造审批
	
	
	
	
	法制科、办证中心窗口


	8213356
	已下放大队

	8
	权限内影响交通安全轮车、履带车等和县级行驶公路审批
	
	
	
	
	法制科、办证中心窗口
	8213356
	已下放大队

	9
	权限内影响交通安全的在公路用地管理范围内，建筑控制区内及跨越、穿越公路修建
	
	
	
	
	法制科、办证中心窗口
	8213356
	已下放大队

	10
	权限内影响交通安全的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审批
	
	
	
	
	法制科、办证中心窗口
	8213356
	已下放大队

	11
	出租汽车从业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发
	
	
	
	
	出租车管理科
	8232101
	

	12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许可
	
	
	
	
	法制科、办证中心窗口
	8213356
	已下放大队

	13
	设立临时停车场审批
	
	
	
	
	法制科、办证中心窗口
	8213356
	已下放大队

	(二)道路交通违法处罚
	
	

	14
	现场处罚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法制科
	8213356
	

	15
	非现场处罚
	
	
	
	
	法制科
	8213356
	

	行政执法依据
	
	

	16
	《道路交通安全法》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法制科
	8213356
	

	17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法制科
	8213356
	

	18
	《机动车强制保险条例》
	
	
	
	
	法制科
	8213356
	

	19
	《江西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法制科
	8213356
	

	20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06年修订）
	
	
	
	
	法制科
	8213356
	

	21
	《机动车登记规定》（08年修订）
	
	
	
	
	法制科
	8213356
	

	22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08年修订）
	
	
	
	
	法制科
	8213356
	

	23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08年修订）
	
	
	
	
	法制科
	8213356
	

	24
	《机动车驾驶证业务工作规范》
	
	
	
	
	法制科
	8213356
	

	25
	《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
	
	
	
	
	法制科
	8213356
	

	26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
	
	
	
	
	法制科
	8213356
	

	27
	《交通警察道路执勤执法工作规范》
	
	
	
	
	法制科
	8213356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法制科
	8213356
	

	29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法制科
	8213356
	



附：1、主要职责
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对机动车辆（含出租汽车）及驾驶员进行管理，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及其上级交办的道路交通安全保卫等其他任务。
2、机构设置

支队机关内设10个科室，即：办公室、政宣科、财务科、秩序科、车管科、法制科、考训科、出租车管理科、指挥中心、特勤大队。支队下辖13个大队：吉州区（直属大队）、青原区（直属大队）、新干县、峡江县、永丰县、吉水县、吉安县、泰和县、遂川县、万安县、永新县、安福县、井冈山市。
3、道路违法处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1）现场处罚

违法当事人须知：

当事人持“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或“行政强制措施凭证”及“违法处理通知书”在15日内到所属大队违法处理中心接受处理，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但加处罚款总额不得超出罚款数额。无正当理由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当事人不服处罚决定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60日内向吉安市公安局法制处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3个月内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非现场处罚

①违法停车处理

当事人持“违法停车处理通知单”在七日内到吉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所属大队陈述申辩；（可到该大队观察违法停车录像资料），如无异议，到所属大队接受处理。逾期未接受处理的，将在《井冈山报》公告。

②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对违法车辆的处理

当事人接到“明信片”或见“井冈山报”公告后在15日内到所属大队接受处理，在该大队可观察交通技术监控记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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